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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7
消費

爭議

之處理

案例說明
　　妮妮的父母難得從�部上台北來探視女兒，為了迎接雙

親的到來，妮妮打算親自下廚煮些好東西來招待他們。在父

母到達前一晚，妮妮就前往以出售昂貴食材出名的�田百貨

公司選購物品，準備好好�展手藝。妮妮除了購買一些進口

蔬果及調味品外，更一口氣買了4千多元的進口牛肉，準備

讓父母�快朵頤一番。不�，次日在享受完豪華的一餐後，

妮妮及父母竟然都出現食物中毒的症狀，三人不停上吐下

瀉，不得不送醫急診。事後妮妮回想整件事情的經過，覺得

應該是購買的牛肉出了問題，她向�田百貨公司反應，並提

�剩餘的牛肉，�田百貨公司雖然表示將進行調查，並請公

司人員攜帶一籃水果到妮妮家裡表示歉意，但是妮妮認為茲

事體�，不能就此輕易了結，因此開始積極搜尋有關處理這

類消費爭議的資�。

　　現代社會��發達，每天所發生的消費事件可說是不

計其數，會發生有關消費的爭議可說是�所難免，從購買房

子、汽車、電器用品、電腦、家具、�具、書籍、飲食等商

品，到接受美容、裝潢、金融、保險、仲介等服務，只要當

事人主觀上認為其中有瑕疵，就有可能發生消費爭議。

　　在民國83年消費者保護法制定以前，消費爭議的處理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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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民事爭議的處理沒有兩樣，都是透過調解、和解或是經

由法院民事程序加以解決，對於某些爭議金額不大的消費者

而言，這種需要花費相當時間及金錢的程序並不划算。故為

保護消費者的權益，消費者保護法特別規定一套處理消費爭

議的程序，希望能透過這樣的程序，使消費者的不滿可以得

到快速妥善的處理。

　　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4款定義的消費爭議，是指消費者

與企業經營者間因商品或服務所生之爭議，其範圍可說是相

當的廣泛。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5章有關消費爭議之處理的規

定，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如果因為商品或服務發生消費爭議

時，消費者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消費訴訟；如果因為同一原

因事件，致使有眾多消費者受害時，合格的消費者保護團體

可以受讓20人以上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後，以消費者保護

團體自�的名義提起訴訟，此時其標的金額超過新台幣60萬

元的部分，免繳裁判費。如果企業經營者有�大違反消費者

保護法關於保護消費者之行為時，消費者保護團體還可以向

法院訴請停止或禁止此類行為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在發生消費爭議時，消費者也可以向企業經

營者、消費者保護團體或消費者服務中心提出申訴。依據消

費者保護法第43條第2項的規定，企業經營者有義務在收到

消費者申訴後15日內妥善處理申訴；如果仍然未獲得妥適的

處理時，消費者可以選擇提起消費訴訟，或向直轄市或�、

市政府的消費者保護官申訴，或向直轄市或�、市政府的消

費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。關於消費爭議的調解，如果雙

方不能達成合意但意思已經很接近時，調解委員可以斟酌一

切情形，求得雙方利益的�衡，在不違反當事人主要意思的

範圍內，依職權提出解決的方案，並送達於當事人；如果當

事人沒有在10天內對解決方案提出異議時，就視為調解已成

立。如果消費者透過消費者保護官或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無

法獲得妥適的處理或無法成立調解時，仍可以向法院提起消

費訴訟以確保權益。

　　妥善處理消費爭議是企業經營者最起碼應具備的能力，

一個無法妥善處理消費爭議的企業�必無法取得消費者的信

任，其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一旦在消費者心中存有疑問，商

品或服務要暢銷就很難，直接受影響的就是企業自�的獲利

了。反過來說，如果企業能建立對消費者友善的�化，善意

處理所有消費爭議，對企業獲利也必然有幫助。

　　企業經營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務如果存有瑕疵，致使消費

者的身體、健康受到損害時，消費者可依法向企業經營者請

求損害賠償。消費者為損害賠償的請求時，可以直接向法院

提起民事訴訟，也可以先向企業經營者、消費者保護團體、

各�市消費者服務中心、消費者保護官提出申訴，或向消費消費者服務中心、消費者保護官提出申訴，或向消費

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。

　　此外，對於對消費者生命、身體、健康或財產有損害之

虞的商品或服務，消費者也可以主動向�市政府提出檢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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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�市政府進行調查，如調查結果確實已對消費者發生�大

損害或有發生�大損害之虞者，�市政府除應命企業經營者

限期改善、回收或銷毀，必要時得命企業經營者立即停止商銷毀，必要時得命企業經營者立即停止商，必要時得命企業經營者立即停止商

品或服務的設計、生產、製造、加工、輸入、經銷或提供，

或為其它必要的處置外，尚應立即在大眾傳播媒體公告企業

經營者的名稱、地�、商品、服務，或為其它必要之處置，，

以使消費大眾儘快知悉，避免造成實際的損害。。

　　企業經營者在提供商品或服務進入市場前，應注意商品

或服務對於消費者的權益有無不良的影響，並嚴格把守商品

或服務的品質，如果有任何對消費者產生誤導的疑慮時，應

做充分完整的說明，這是減少消費爭議最根本的方法，也是

企業經營者降低經營成本必須採取的態度，切莫在商品或服

務進入市場的前置程序疏於管理，等到真正發生糾紛時才後

悔莫及。

　　為維護消費者的權益，企業經營者應妥善處理消費者的

申訴，遇有消費爭議發生時，能傾聽消費者的訴求與心聲，

積極找出問題的癥結所在，並負起應盡的責任，如此才能建

立良�的企業形象。

　　就算是國際知名的百年大廠也無法完全避免產品或服務

發生瑕疵，但發現瑕疵後的處理態度對企業的未來將有決定

性的�大影響。國內、國外均不乏廠商積極面對瑕疵，對消

費者採取負責任的態度，最後反而增加消費者信賴度的例

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、第43條至55條第2條、第43條至55條第43條至55條

子；也不乏一味閃躲，最後企業提供的商品或服務乏人問津

的例子。有智慧的企業經營者應該看�的是企業長期永續的

經營與獲利，絕不是一時的推拖和�避責任。獲利，絕不是一時的推拖和�避責任。推拖和�避責任。�避責任。




